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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0438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通威股份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4—017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4 年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司”）控股股东通威集团有限

公司为支持公司的快速发展并根据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给予资金支持。公司与通威

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签订了《借款合同》：向通威集团有限公司申

请总额不超过人民币（大写）伍亿元的循环性流动资金借款，利率标准以中国人

民银行规定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为准,并随国家调整时相应调整。公司 2012

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：2013 年公司及下属子公司通过循环借款的方式向

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借入流动资金余额控制在 5 亿元以内。2013 年实际向通威集

团有限公司借款最高余额 40,103.86 万元。 

结合 2014 年国家的金融政策及公司 2014 年“聚势聚焦 执行到位 有效经

营”的经营方针，预计公司 2014 年 4 月 30 日至 2015 年 5 月 31 日向集团临时拆

借资金最高占用额不超过 5 亿元（按全年实际占用折算不超过 2000 万元），并按

同期银行借款利率计算而支付利息约 130 万元。 

通威集团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，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

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该公司与本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上述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其中关联董事刘汉元

回避表决，独立董事李跃建、程宏伟、姜玉梅对本次关联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，

一致同意本次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： 

1、本次关联交易为控股股东向公司提供资金支持，符合公司正常经营管理

需要，有利于公司经营发展速度的提升，不存在损害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

者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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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事项时，关联董事实施了回避表决，本次关

联交易事项的审议、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规定。 

本次交易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特此公告 

 

 

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五日 

 

 


